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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紀錄
115年6月3日（星期三）

	經濟委員會第16次會議　一、繼續審查：(一)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7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員黃仁等3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員邱議瑩等21人擬具「土石採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9人擬具「土石採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五)本院委員許智傑等31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六)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9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本院委員邱鎮軍等24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八)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九)本院委員丁學忠等1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 審查：(十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二)本院委員林倩綺等17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三)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四)本院委員徐巧芯等16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五)本院委員王鴻薇等19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六)本院委員廖偉翔等21人擬具「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
	1
	～
	188
	）

	交通委員會第16次會議　一、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數位發展部單位預算；二、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單位預算；三、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單位預算；四、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單位預算；五、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預算；六、審查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預算（本次會議僅進行詢答）……………………………………………………………………
	（
	189
	～
	292
	）

	註：6月3日召開之財政委員會會議紀錄不及於本期出版，容後補刊，敬請諒察。
	
	
	
	
	


